
书书书

　 　 　

　 　 　

　 　 　

浙江省人民政府令

第　 ３７０　 号

《浙江省实施〈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〉办法》已经省人民政府

第 １２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施

行。

省　 长

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浙江省实施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办法

第一条　 为了创造无障碍环境，保障残疾人、老年人等社会成

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等有关

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 本办法所称无障碍环境建设，是指为了便于残疾人、

老年人等社会成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、出入相关建筑物、搭乘公

共交通工具、交流信息、获得社区服务所进行的建设活动。

无障碍环境建设应当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遵循实

用、易行、广泛受益的原则。

第三条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组织编制、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残疾人工作的机构，负责组织、协调、

指导、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。

第四条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、经济和信息化、教育、公安、民

政、交通运输、文化和旅游、卫生健康、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在各自

职责范围内，推进信息交流、公共交通工具、社区服务等的无障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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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建设工作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按照上级人民政府的要求做好

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　 残疾人联合会、老龄工作委员会等组织应当收集和

反映残疾人、老年人等社会成员的无障碍需求，向政府及其有关部

门提出加强和改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意见和建议，开展社会监督，

协助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、老龄

工作委员会等组织应当加强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宣传，普及无障

碍环境知识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无障碍环境意识。

第七条　 鼓励单位和个人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捐助和志愿

服务，为残疾人、老年人等社会成员出行、交流信息等提供帮助。

第八条 　 城镇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路，公共建筑，公共交通设

施，居住建筑，居住区，应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有关标准，建

设配套的无障碍设施，并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

收投入使用。

乡、村庄的道路、基本公共服务设施、基本公共活动场所等的

建设，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有关标准。

第九条　 设计单位进行相关建设工程设计时，应当按照无障

碍设施工程建设有关标准，设计配套的无障碍设施。施工图设计

文件审查机构应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有关标准，对施工图

设计文件进行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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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

准进行无障碍设施施工，并对施工质量负责。

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有关标准和审查

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，对无障碍设施施工质量实施监理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应当对建设工

程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人员进行必要的无障碍设施知识培训。

第十条　 建设单位组织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竣工验收时，应

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有关标准对无障碍设施进行验收。

国家机关和交通运输、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医疗卫生、金融、电

信、邮政等企业、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场所竣工验收前，建设单位

可以邀请残疾人、老年人等社会成员代表试用体验配套建设的无

障碍设施，并听取其相关意见和建议。

第十一条　 无障碍设施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规范、清晰的无

障碍标志。

无障碍标志应当纳入城市环境和建筑内部的引导标志系统，

指明无障碍厕所、电梯、坡道等重要无障碍设施的具体位置。

第十二条　 城镇已建成的道路、公共建筑、公共交通设施、居

住建筑、居住区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有关标准的，应当依法

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征求相关所有权人、管理人和残疾

人、老年人等社会成员代表的意见基础上，制定无障碍设施改造计

划并组织实施。无障碍设施改造由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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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　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、违规占用无障碍设施

或者改变其用途。

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应当对无障碍设施进行维

护，制止损坏、违规占用无障碍设施的行为，确保其正常使用。

第十四条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无障碍环境社区建设

工作，推动完善社区文化、体育、养老、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的

无障碍服务功能，鼓励老旧居住区加装和改造坡道、扶手、电梯等

设施，并按照规定对有关困难残疾人、老年人家庭设施的无障碍改

造给予资金补助。

第十五条　 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客运码头等场所应当根据

需要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，设置为残疾人、老年人等社会成员服

务的购票取票设施、等候专座和绿色通道。

公共汽车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应当逐步设置无障碍踏板、扶

手、轮椅专席等无障碍设施。

第十六条　 鼓励停车场通过停车位预约、设置可变车位等方

式满足残疾人、老年人等社会成员的特殊停车需求。政府办事服

务中心、二级以上医院、三星级以上酒店、大型商场及其他城市大

中型公共场所的公共停车场和大型居住区的停车场应当按照无障

碍设施工程建设有关标准，在方便通行的位置设置无障碍停车位。

肢体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使用的专用代步工具可以进

入步行街、步行景点等区域。

第十七条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网站、政府公益活动网站、残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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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和老年人组织网站、社会公共服务网站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加强

无障碍化建设，为残疾人、老年人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提供便利。

国家机关和交通运输、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医疗卫生、金融、电

信、邮政等企业、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场所应当创造条件为残疾

人、老年人等社会成员提供手语、字幕、语音等服务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配备盲文读物和有

声读物，提供语音读屏、大字阅读等软件和设备。

报警、医疗急救等紧急呼叫系统应当具备文字信息报送和文

字呼叫功能。

第十八条　 国家机关和其他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位应当加强信

息化建设，推进涉及残疾人、老年人等社会成员的服务事项网上办

理和移动客户端办理，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无障碍知识教育和必

要的技能培训，并根据需要对残疾人、老年人等社会成员使用相关

信息化服务给予指导和帮助。

第十九条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服务残疾人、老

年人等社会成员的无障碍技术、产品的研发、推广和应用，将无障

碍环境建设纳入智慧城市建设内容，提高城市规划、建设、管理水

平，服务残疾人、老年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。

第二十条　 住房和城乡建设、教育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文化和旅

游、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、调查评估和

征求社会意见等方式，加强对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的监督管理和

指导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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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就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，通过统一政务

咨询投诉举报平台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第二十一条　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住房和

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罚：

（一）设计单位未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有关标准设计无

障碍设施的；

（二）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未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

有关标准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的；

（三）施工单位未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无障

碍设施施工的；

（四）工程监理单位未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有关标准和

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对无障碍设施施工质量实施监理的；

（五）建设单位将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无障碍设施交

付使用的。

第二十二条　 机动车、非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，占用盲道、坡

道等无障碍设施的，由公安等有关部门责令改正；妨碍通行的，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给予处

罚。

第二十三条　 本办法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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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，省委各部门，省

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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